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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报告载有2004年 7月 1日至 2005年 6月 30日期间联合国东帝汶支助团预

算执行情况报告。 

 东帝汶支助团2004年 7月 1日至 2005年 6月 30日期间的支出总额已通过按

成果制订的若干框架与支助团的目标挂钩。这些框架由三个方案——即东帝汶的

公共行政和司法体系及重罪领域的司法；东帝汶执法工作的发展；东帝汶的安全

与稳定以及一个支助部分组成。 

财政资源使用情况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类别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军事人员和警务人员 17 477.0 19 499.7 (2 022.7) (11.6) 

文职人员 35 940.3 33 876.3 2 064.0 5.7 

业务费用 31 736.4 28 173.2 3 563.2 11.2 

 所需经费毛额 85 153.7 81 549.2 3 604.5 4.2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5 762.0 5 353.3 408.7 7.1 

  所需经费净额 79 391.7 76 195.9 3 195.8 4.0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60.0 60.0 — — 

  所需经费共计 85 213.7 81 609.2 3 604.5 4.2 

职位填补情况 

 计划 实际 出缺率 

职类 核定
a

(平均) (平均) (百分比)
b
 

军事观察员 42 42 39 7.1 

军事特遣队 435 424 393 7.3 

民警 157 157 142 9.6 

国际工作人员 275 244 187 23.4 

本国工作人员 614 559 506 9.5 

联合国志愿人员 144 110 92 16.4 
 

 a 系 高核定人数。 

 b 按每月现职人数和计划人数计算。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载于本报告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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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期间联合国东帝汶支助团（东帝汶

支助团）的维持费用预算载于秘书长 2004 年 8 月 23 日报告（A/59/290），共

计毛额 85 333 400 美元（净额 79 423 000 美元），不包括已编入预算的自愿

实物捐助 60 000 美元。这是平均 42 名军事联络官、424 名特遣队人员、157

名民警、244 名国际工作人员、559 名本国工作人员和 110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

的经费。 

2. 根据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2004 年 9 月 27 日报告（A/59/384）第

43 段所载的建议，大会通过 2004 年 10 月 29 日第 59/13 A 号决议，批款毛额

85 153 700 美元（净额 79 391 700 美元），作为支助团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5月 20 日期间的维持费用和 2005 年 5月 21 日至 6月 30 日期间开始的支助团

清理结束费用，内含大会先前通过 2004 年 6 月 18 日第 58/260 B 号决议为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间核准的毛额 30 485 600 美元（净额 28 399 200 美

元）。这一总额已由会员国分摊。 

 二. 任务执行情况 
 

3. 东帝汶支助团的任务是由安全理事会第 1410（2002）号决议确定的，后经安

理会其他决议调整和延长， 近一项决议是第 1573（2004）号决议，其中安理会

将支助团的任务 后延长 6 个月，到 2005 年 5 月 20 日为止。 

4. 支助团的任务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实现一个总体目标，即促进东帝汶的长期稳

定与安全。 

5. 在这一总体目标范围内，支助团于本执行情况报告所述期间提供了下文框架

中所载的有关重要产出，为实现若干成果作出了贡献。这些框架根据秘书长 2004

年 4 月 29 日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2004/333，第 23-58 段及附件一、二、

三）所述三个任务执行计划方案——即东帝汶的公共行政和司法体系及重罪领域

的司法；东帝汶执法工作的发展；东帝汶的安全与稳定——以及一个支助部分作

了分类。 

6. 本报告根据 2004/05 年预算确定的计划成果框架，对实际执行情况进行

评估。执行情况报告特别将实际绩效指标，即该期间在实现预期成绩方面取

得的实际进展，与计划绩效指标进行比较，并将实际完成产出与计划产出进

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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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1：东帝汶公共行政和司法系统及重罪领域的司法 

预期成绩1.1  东帝汶国家核心机构，包括议会、总统和总理办公室、主要国家部门

和司法机构的可持续体制能力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东帝汶国家议会通过关于国家核心机构运

作以及设立国务委员会及 高国防和安全

委员会等尚未运作机构的组织法 

国务委员会及 高国防和安全委员会已分别于 2005

年 5 月 17 日和 22 日成立 

在 2004年 7月通过了关于东帝汶警察和国防部队结

构的组织法 

 通过了《海关法》(2005 年 5 月 19 日)、《邮政服务

令》(2004 年 11 月 3 日)、《关于医院及规范保健职

业的法令》(2005 年 3 月 31 日)和《关于私营保健中

心的法令》(2004 年 12 月 1 日) 

国际社会在 2005年 5月以后继续向东帝汶

提供支助 

安全理事会第 1599(2005)号决议设立为期一年的后

续政治特派团，即联合国东帝汶办事处(联东办事

处)，它将留驻东帝汶至 2006 年 5 月 20 日，负责协

调国际社会对东帝汶的援助 

计划产出 

完成情况(数

量或是/否) 说明 

东帝汶国家核心机构58个 重要的文职顾

问定期向东帝汶对应方提供有关能力建设

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是 得到支助的国家机构有：国务委员

会、计划和财政部、外交部、司法部、

内政部、国家管理部、交通、通信和

公共工程部、发展和环境部、教育部、

文化、青年和体育部、国防国务秘书、

贸易和工业国务秘书以及总监察长

和法院 

58 个 重要的文职顾问协助东帝汶对应方

起草法律框架、规则、条例和作业程序 

是 协助东帝汶对应方起草若干法律和

条例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包括税法、

三部与石油有关的法律、民法、刑法

和刑事讼法的授权法、中央银行和总

监察长办公室组织法、退伍军人法、

私人律师章程等 

58 个 重要的文职顾问与东帝汶政府和其

他国家机构协商，制订撤出战略行动计划 

是 经与东帝汶政府和其他国家机构协

商，这 58 个 重要的职位将在 2005

年 5 月后保留至多一年；由联合国机

构承担其中 13 个职位的费用，其余

45 个职位将留在联东办事处；在联东  



 

 5
 

 A/60/614

  办事处存在期间，撤出战略行动计划

拟通过发展伙伴解决这 45 个职位的

费用 

与驻地外交使团和双边/多边捐助方举行

月度会议，以确定 2005 年 5 月后继续提供

的国家核心机构能力建设援助的来源 

12 次 会议 

为双边/多边伙伴进行国家机构未来需求

评估 

是 国家机构和东帝汶支助团于 2005 年

2 月作了此项工作 

预期成绩1.2：东帝汶司法系统运作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任命三个地区法院的所有官员 由于合格官员(正在接受定期培训，拟于 2008 年全

部完成)人数不足，东帝汶支助团向上诉法院提供了

3名法官，向地方法院提供了 4名法官，向检察部门

提供了 1 名检察官，向公设辩护处提供了 1 名公设

辩护人，以履行部门职能 

 所挑选的40名学员顺利完成了为期三个月的预备培

训(2004 年 9 月至 11 月) 

缩短被告的平均候审时间，现候审时间为 6

个月以上 

由于没有合格的国家法官(正在接受为期 30 个月的

培训，拟于 2007 年初全部完成)，无法及时进行审

判，因而审前拘留期已延长至九个月左右 

向所有被拘留者/被起诉者提供辩护服务 由于缺少有经验的地方私人律师，此工作未完成 

计划产出 

完成情况(数

量或是/否) 说明 

经常性地向东帝汶法官、法院工作人员和

司法系统的其他成员提供在职指导和咨询 

28 次 

4 次 

法院工作人员 

法官 

与双边/多边捐助方举行月度会议，以查明

并设法消除司法系统内需要双边和多边援

助的体制弱点，并确定 2005 年 5 月后继续

向司法部门提供支助的来源 

12 次 会议 

预期成绩1.3：结束重罪审理工作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起诉全部 137 起凶杀案 起诉 95 起案件(包括凶杀案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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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罪专案组要求在 2004 年 11 月后不再起诉，以便

在 2005 年 5 月 20 日按预定计划结束工作之前完成

所有审理，因此导致起诉案件数低于预计数 

起诉29名候审被告以及后来被逮捕的任何

其他被告，并完成审理工作 

已完成 

重罪审理工作开始后，共审理了 87 名被告 

东帝汶法院在 2005年 5月前就所有关于逮

捕令的申请作出决定 

在整个重罪审理过程中申请的所有 241 份逮捕令 

计划产出 

完成情况(数

量或是/否) 说明 

完成对 137 起凶杀案的调查 75 起 调查于 2004 年 11 月停止，以便在

2005 年 5 月 20 日前完成剩余审理工

作 

  整个重罪审理过程中完成了250次调

查 

为起诉暴力活动组织者或罪大恶极犯罪人

作准备 

47 份 起诉书 

完成对 5名东帝汶检察官、2名案件主管、

3名信息和通信技术学员、3名数据编码和

证据保管员及17名东帝汶国家执法调查员

的培训 

5 名 

2 名 

检察官(正在接受培训) 

证据和资料主管(原案件主管)(已经

完成或正在接受培训)，1名证据和资

料主管辞职 

 5 名 信息和通信技术学员(2 名在完成培

训后辞职，3名正在接受培训) 

 3 名 数据编码和证据保管员(2 名已完成

培训，1名正在接受培训) 

 17 名 国家警察调查员(已完成培训，所有

警察调查员都已加入东帝汶国家警

察的国家调查司) 

  所有正在进行的培训都订于 200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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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1.4：在人权保护方面取得进展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东帝汶政府履行国际人权条约的报告义务 2006 年 1 月前完成 2份人权报告(关于《消除对妇女

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其余 5份政府人

权条约报告将在2006年提交给秘书长和人权条约机

构 

设立有地区代表参加的监察员办公室 2005 年 6 月设立，2名代表宣誓就职；无地区代表，

工作重点是建立办公室和征聘工作人员 

监察员办公室制订人权投诉处理程序 程序未制订，包括 基本的投诉处理程序，因为这

项工作主要取决于尚待东帝汶权力机构采取的行动

(将于 2006 年 3 月前订立) 

完成并散发接受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 后

报告 

议会将委员会任期延至 2005 年 10 月 31 日 

2005 年 10 月 31 日完成 后报告并提交给东帝汶总

统 

计划产出 

完成情况(数

量或是/否) 说明 

培训 20 名政府官员，负责编写各人权条约

规定的报告 

20 名 组成条约报告小组的官员是政府各

部门和地区行政长官的人权协调员，

负责确保各部门为报告提供资料 

对扩大核心文件和人权条约规定的补充报

告作出评论 

是 对扩大核心文件草案作出评论，作为

该国为编写政府首份人权条约报告

而收集的一项资料；政府没有要求东

帝汶支助团提供对条约补充文件的

评论意见 

为编写人权条约报告提供编制问题单和收

集资料方面的技术和咨询援助 

是 为收集资料编制的问题单，以及在全

国范围由政府领导的资料收集和人

权分析活动，都得到了东帝汶支助

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和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的支

助 

对涉及人权的立法草案作出评论 否 议会以保密为由，未向东帝汶支助团

提供立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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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议会成员作两次人权情况介绍 4 次 为 66 名议会成员举办了关于良治原

则和立法草案人权分析的讨论会 

答复议会和(或)议会委员会提出的有关人

权特别报告的要求 

是 就大赦法草案提出了一次要求 

为 30 个民间社会团体举办 12 次人权培训

班，以加强它们的监测和宣传能力 

12 次 

 

30 个 

在帝力和其他地区举办了 12 次人权

培训班 

民间社会团体 

为参与法律起草工作的议员和公务员举办

3次人权培训班 

2 次 协同国际专家，为 57 名议员举办了

培训班(1 次关于人权法律，1次关于

高级人权法律) 

每周36个提高人权意识的无线电广播节目 52 个 无线电广播节目 

对具备技术专长和知识的60名人权训练员

核心小组进行人权宣传和教育方面的深化

培训 

48 名 区域非政府组织的 22 名代表(2005

年 2月)，民间社会的26名代表(2005

年 3 月) 

在编写和审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及其他有

关方案方面，向总理人权顾问办公室提供

技术援助 

是 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方面提供协

助，包括资助由总理人权顾问办公室

主办的2次关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国家讲习

班；指派 2名本国工作人员加入总理

人权顾问办公室，协助编写《国家人

权行动计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订于 200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在编写接受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 后报告

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是 通过任命 2名人权顾问 

在委员会从受害人和证人收集的大量资料

的归档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是 通过任命 2名人权顾问 

开展针对地方弱势社区的艾滋病毒外展宣

传和能力建设方案 

是 84名国家警察、167名地方社区成员、

64 名大学生、72 名高中生和 38 名初

中生 

  儿童基金会与特派团合作为帝力地

区的青年和社区以及苏艾、利基卡和

帝力的国家警察提供培训 

与其他机构合作，在规划和设计国家艾滋

病毒防治方案方面向地方行政当局提供技

术援助 

是 培训卫生部人员 

26 次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联

合国专题组会议，包括筹备举办全国

艾滋病毒/艾滋病大会(订于 2005 年

12 月举行)和修订国家艾滋病毒/艾

滋病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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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 2：东帝汶执法工作的发展 

预期成绩 2.1：为东帝汶建立可持续的执法能力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建立东帝汶国家警察与东帝汶国防军和司

法机构协调的内外联络机制 

建立了东帝汶国家警察与国防军和司法机构之间的

协调机制；部队指挥官、东帝汶国家警察高级警官顾

问和东帝汶国防军指挥官参加半月度联席会议 

 东帝汶国防军和国家警察每半月举行一次由双方轮

流主持的联席会议 

 总理办公室举行东帝汶国防军和国家警察之间以及司法

部门与国家警察之间的月度会议 

在东帝汶国家警察局设立四个特别股，即边

防警察股、快速干预股、出警股（前称快速

部署处）、移民海事股 

设立了边防巡逻股（296名警官）、快速干预股（200名

警官）、警察后备股（84名警官）、移民海事股（68名移

民官员和22名海事警官） 

政府颁布东帝汶国家警察《组织法》和《惩

戒法》 

2004年 5月 11日颁布了《组织法》 

2004年 5月 14日颁布了《国家警察惩戒法》 

东帝汶政府通过《国家警察法》 东帝汶政府决定不着手通过东帝汶支助团编拟的法律 

计划产出 

完成情况(数

目或是/否) 说明 

就政策拟订、战略规划、情报收集、行为守

则、专业标准、惩戒程序以及其他业务和技

术/专业问题，向东帝汶国家警察提供技术咨

询 

是 142 名技术警察顾问提供日常咨询并

为战略和政策规划提供咨询（平均） 

起草了33项标准作业程序并已提交东

帝汶政府批准 

  在 2004 年 6 月至 2005 年 4 月拟订并

执行了《技能发展计划》（2004 年 6

月对国家警察所有部门进行了技术需

求评估） 

  2004年 7月至2005年 4月，2 590名

警察接受了一般训练和政策制订、战

略规划、情报收集、行为准则、专业

标准、惩戒程序等特别警务以及其他

业务和技术/专业方面的训练 

  300 名国家警察调查员接受了中高级

调查技能培训 

协助东帝汶国家警察和警校进行警务培训和

教育以及在职培训和补救培训 

是 1 989 名国家警察接受了正规和在职

培训，为567名警察开办了34次英语、

葡语专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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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校为国家警察人员评估审查程序的

管理和制定提供了技术咨询 

定期与东帝汶国家警察举行会议，就管理、

预算编制程序、后勤和人力资源发展问题提

供咨询 

是 为国家警察高级指挥员配备的高级警

官顾问、副高级警官顾问和技术顾问

就管理、领导和专业警务提供了咨询 

定期就如何与法院和监狱等司法系统的其他

支柱部门建立工作关系与合作问题，向东帝

汶国家警察提供建议 

是 就成立国家委员会以确保法律和司法

系统各部门内部保持持续、有系统的

协调，提供咨询意见 

协助东帝汶国家警察对各特别股进行培训，

包括加强爆炸物处理、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和调查索证方面的能力 

是 已完成战略政策规划；就成立特别股

并由双边顾问与东帝汶支助团技术警

察顾问合作进行培训提供了咨询 

  就成立爆炸物处理股（由日本非政府

组织提供培训）及成立反恐和犯罪现

场调查股提供了咨询 

为起草相关立法（法令、条例、规章、条令

和指令），包括《警察法》，提供专家咨询 

是 文职顾问就起草《军火法》、《警察法》、

《刑事诉讼法》、《刑法》、《民法》、《野

生动物法》和环境保护法律，向内政

部和司法部提供了咨询 

与双边/多边捐助方定期举行会议，确保在

2005 年 5 月以后需要支助的领域继续向东帝

汶国家警察提供援助 

是 每月由内政部副部长主持与所有双边

捐助方举行会议 

每周就东帝汶警察发展项目（由澳大

利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政府支助）和国际刑事协助培训方案

(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支助)举行会议 

 

 方案 3：东帝汶的安全与稳定 

预期成绩 3.1：在东帝汶全国维持稳定的安全环境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不发生需要进行军事部署的内部或外部安全

事件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情况大体保持平静稳定 

计划产出 

完成情况(数

目或是/否) 说明 

40 500 个部队战备日（125 人的国际反应部

队，共324日） 

36 500  

16 200个部队徒步巡逻日（每次巡逻10人、

每日5次，共324日） 

14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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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0个部队驻守检查站日（每个检查站5人，

每日5个，共324日） 

7 300  

 

10 368 个军事联络机动巡逻日，监督和报告

边境地区与安全有关的事态发展（每次巡逻4

名军事联络官，每日8次，共324日） 

9 344  

每月协助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保安机构

的联络 

249 包括高级别和工作级别的外地会议 

联络官每周与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和东帝汶

国防军交换信息 

是 东帝汶国防军和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

举行高级别和工作级别的外地会议 

每月与主要利益有关者举行会议，以改善东

帝汶保安机构之间的协调 

是 联合国军事人员、东帝汶国防军和国

家警察举行了24次半月度安全机构联

席会议 

  东帝汶国防军、国家警察和印度尼

西亚对口部门举行了 3 次战术协调

线会议 

预期成绩 3.2：东帝汶与印度尼西亚之间陆地边界正常化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边境接合点运作正常化，以尽可能简便的手

续让人员货物跨界流动 

有12个接合点达标 

经印尼和东帝汶机构同意，在欧库西和东帝

汶其他地区之间建立一个过境设施 

没有建立，因为东帝汶政府和印度尼西亚政府没有达

成协议 

计划产出 

完成情况(数

目或是/否) 说明 

定期协助边防巡逻股（东帝汶警察）与印度

尼西亚保安机构的联络，并为划界和标界工

作提供咨询和便利 

是 协助边防巡逻股与印尼对口部门在战

略和业务两级开展互动 

  在博博纳罗、科瓦利马和欧库西三个

边防区部署了42名军事联络员 

在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安全机构高级别定期

会议期间向东帝汶安全机构定期提供咨询 

是 举行了2次指挥部之间会议 

签署经修改的东帝汶支助团和印度尼西亚保

安机构间关于协调战术协调线活动的军事技

术协定 

是 2004年6月24日东帝汶支助团与印度

尼西亚安全机构签订了军事联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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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助部分 

预期成绩 4.1：向特派团提供高效力和高效率的后勤和行政支助 

计划绩效指标 实际绩效指标 

提高向军事特遣队提供餐饮服务以及运送口

粮和瓶装水的效率 

把多项合同合并为 1 项合同，由一家餐饮供应商集中

提供服务，大大提高了效率 

东帝汶政府无需任何负担地接受东帝汶支助

团以前占用的多余房产 

移交的房产全部达到或超过维持和平行动部的环保标

准，东帝汶政府没有提出索赔 

计划产出 

完成情况(数

目或是/否) 说明 

通过合并口粮、炊事和其他餐饮服务订立全

面膳食合同 

是 合同有效期为2004年7月1日至2005

年 5月31日 

行政过渡   

为 250名文职人员办理离任手续 692 因人员缩编和调动，因而人数出现增

多 

关闭并向东帝汶政府交还15处房产 7 向东帝汶政府移交了房产 

 7 为联东办事处保留了房产（东帝汶境

内6处，澳大利亚达尔文1个办事处） 

 1 （设在雅加达的办事处于 2004 年 10

月 31日前关闭） 

处置联合国所属装备14 300件 21 765 包括移交联东办事处 5 465 件，移交

其他特派团和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

后勤基地 1 078 件，出售 1 270 件，

捐赠11 661件，注销2 291件 

核对并结束5个主要合同和350个采购订单 4 合同 

1个货运服务合同有效期到2005年12

月 31日 

 286 订购单数量减少，因为订购单需随时

备供联东办事处订货 

运送5大批联合国和核特遣队所属装备 4 运送联合国所属装备（意大利布林迪

西联合国后勤基地、联合国利比里亚

特派团、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

部队和联合国苏丹特派团） 

 5 运送特遣队所属装备 

维持期   

核查和监测 310 名特遣队人员和 125 人国际

反应部队的特遣队所属装备和自我维持情况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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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310 名特遣队人员和 125 人国际反应部队

供应饮食和瓶装水 

是  

管理 1 093 个文职人员合同（包括 277 名国

际工作人员，20 名本国干事，594 名国家工

作人员，144名联合国志愿人员和文职人员支

助小组的58名政府顾问） 

840 187名国际工作人员，15名本国干事、

494 名国家工作人员，92 名联合国志

愿人员和52名文职顾问 

由于人员调动和离职导致减员，人数

有所减少 

维持128栋楼房和使用46台发电机供电 90 因向东帝汶政府移交设施，楼房数目

有所减少 

 46 发电机 

维持和使用365台联合国所属车辆 341 因特派团缩编和车辆注销，车辆数目

有所减少 

为 365 台联合国所属车辆和约 100 台特遣队

所属车辆提供汽油和润滑油 

341 

 

100 

因特派团缩编和车辆注销，联合国所

属车辆数目有所减少 

特遣队所属车辆 

管理和检查 2 架军用飞机和 4 架商业租赁飞

机 

6 2架军用飞机和4架商业租赁飞机 

维持由 4 个地面站及一个全国甚高频和微波

电话网络组成的通信网络，为特派团在东帝

汶全境的所有部门，包括为东帝汶国家警察

提供服务 

5 

20 

23 

地面站（包括区域和特派团总部） 

微波站 

电话交换机 

 92 甚高频中继器 

维持由764个工作站组成的局域网和广域网 764 

51 

地面站 

服务器 

设立、运作和维持医疗设施：帝力一个特级

医疗设施，莫利亚纳一个特级医疗设施 

1 

1 

在帝力设立了特级医疗设施 

在莫利亚纳设立了特级医疗设施 

  27 536名病人接受了咨询 

维持全体人员艾滋病毒自愿保密咨询和测试

设施 

是  

实施面向全体人员的艾滋病毒宣传方案，包

括同侪教育 

是  

开始清理结束   

遣返310名军事特遣队人员 279 一般军事特遣队人员 

遣返125人的国际反应部队 125 一般国际反应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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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返42名军事联络官 39 一般军事联络官 

遣返157名民警干事 142 一般民警干事 

遣返58名文职顾问 25 遣返 

  33名文职顾问调任联东办事处 

 
 

 三. 资源使用情况 
 

 A. 财政资源 

（单位：千美元。预算年度为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 

 

差异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⑴ ⑵ ⑶=⑴-⑵ ⑷=⑶÷⑴ 

军事人员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1 354.5 1 481.8 (127.3) (9.4) 

 军事特遣队 11 059.3 12 863.8 (1 804.5) (16.3) 

 民警 5 063.2 5 154.1 (90.9) (1.8) 

 建制警察部队 — — — — 

 小计 17 477.0 19 499.7 (2 022.7) (11.6)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29 475.1 27 072.0 2 403.1 8.2 

 本国工作人员 2 653.0 2 636.1 16.9 0.6 

 联合国志愿人员 3 812.2 4 168.2 (356.0) (9.3) 

 小计 35 940.3 33 876.3 2 064.0 5.7 

业务费用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7 339.8 6 966.6 373.2 5.1 

 政府提供的人员 —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顾问 117.6 43.5 74.1 63.0 

 公务旅行 484.5 493.8 (9.3) (1.9) 

 设施和基础设施 6 031.6 5 390.9 640.7 10.6 

 地面运输 2 336.4 2 010.6 325.8 13.9 

 空中运输 10 209.1 9 255.1 954.0 9.3 

 海上运输 — — — — 

 通信 2 152.5 1 724.3 428.2 19.9 



 

 15
 

 A/60/614

差异 

分配数 支出 数额 百分比 

类别 ⑴ ⑵ ⑶=⑴-⑵ ⑷=⑶÷⑴ 

 信息技术 545.9 381.3 164.6 30.2 

 医务 336.9 412.5 (75.6) (22.4) 

 特种装备 99.0 99.0 — —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2 083.1 1 395.6 687.5 33.0 

 速效项目 — — — — 

 小计 31 736.4 28 173.2 3 563.2 11.2 

 所需经费毛额 85 153.7 81 549.2 3 604.5 4.2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5 762.0 5 353.3 408.7 7.1 

 所需经费净额 79 391.7 76 195.9 3 195.8 4.0 

 自愿实物捐助(已编入预算)
a
 60.0 60.0 — — 

 所需经费共计 85 213.7 81 609.2 3 604.5 4.2 

 

 
a
 包括澳大利亚北方领土政府为达尔文办公房舍提供的 60 000 美元。 

 

 B. 其他收入和调整数 

(单位：千美元) 

类别 数额 

利息收入 614.3 

其他/杂项收入 558.9 

自愿现金捐助 — 

上一期间调整数 (0.9) 

上一期间债务节减额或注销额 11 999.1 

 共计 13 171.4 

 

 C. 特遣队所属装备支出：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 

(单位：千美元) 

类别 开支 

主要装备  

军事特遣队 1 2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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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开支 

自我维持  

设施和基础设施  

伙食(厨房设备) 128.6 

办公设备 107.0 

电器 130.9 

小工程 75.0 

洗涤和清洁 103.6 

帐篷 31.3 

住宿 166.9 

日杂用品 236.3 

防御工事用品 158.0 

通信  

通信 334.6 

医疗  

医疗服务 109.9 

特别装备  

爆炸物处理 33.9 

观察 65.1 

 小计 1 681.1 

 共计 2 968.0 

 

 

特派团因素 百分比 生效日期 上次审查日期 

A. 适用于任务区 

 极端环境条件因素 1.0 2002 年 5 月 20 日 2002 年 8 月 28 日

 频繁使用状况因素 1.0 2002 年 5 月 20 日 2002 年 8 月 28 日

 敌对行动/被迫放弃因素 - 2002 年 5 月 20 日 2002 年 8 月 28 日

B. 适用于东道国 

 递增运费因素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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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差异分析1 

 差异 

军事观察员 （127.3） (9.4%) 
 

7. 本项下的差异为 127 300 美元，主要是因为：出于安全原因中止了与经营达

尔文（澳大利亚）——由此地转接航班前往 终目的地——航线的一家区域商业

航运公司的旅行安排，致使军事观察员遣返费用增加。与唯一可替代的航运公司

所作的旅行安排更不经济划算，平均单程票价为 4 262 美元，而预算票价为 1 800

美元。 

 差异 

军事特遣队 （1 804.5） （16.3%） 
 

8. 本项下增加经费 1 804 500 美元，因为军事特遣队人员轮调和遣返旅行导致

支出增加，以及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记录的 2004 年 6 月部署一支特遣队的支出。 

 差异 

民警 （90.9） （1.8%） 
 

9. 本项下的差异为 90 900 美元，是因为出于安全原因，中止了与一家区域商

业航运公司的旅行安排并使用唯一可替代的航运公司，致使单程机票费用上涨

（5 360 美元，预算为 1 800 美元）。 

 差异 

国际工作人员 2 403.1 8.2% 
 
 

10. 本项下的未用余额为 2 403 100 美元，主要是因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国际工

作人员的实际出缺率高于预算水平（23.4％，预算为 15％），但因支助团任务完

成后与工作人员离职和调任旅行有关的一般工作人员费用支出增加以及年假折

付而部分抵消。 

 差异 

联合国志愿人员 (356.0) (9.3%) 
 

11. 本项下的差异为 356 000 美元，主要是因为出于安全原因中止了与一家区域

商业航运公司的旅行安排而改用唯一可替代的航运公司，致使单程机票价格上

涨，但因本报告所述期间高于预算水平的联合国志愿人员实际平均出缺率（16.4％，

预算为 10％）而部分抵消。 

__________________ 

 
1
 资源差异数以千美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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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373.2 (5.1%) 
 

12. 本项下的未用余额为 373 200 美元，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所述期间文职顾问的

平均出缺率为 10.3％，而预算中的经费是根据 58 个职位全部填满编列的。 

 差异 

顾问 74.1 63.0% 
 

13. 本项下的差异为 74 100 美元，是因为编入预算的顾问服务没有使用，而且

还取消了在预算中已编列经费的培训课程。 

 差异 

公务旅行 （9.3） （1.9%） 
 

14. 本项下所需经费增加 9 300 美元，是因为特派团评估所需公务旅行支出增加、

东帝汶支助团任务结束后在东帝汶建立联合国后续存在、审查向军事特遣队提供

口粮的合同、安全小组（武器培训）旅行和提供与支助团清理结束有关的行政支

助。公务旅行项下的所需经费增加，但由于与培训有关的旅行支出减少而部分抵

消，原因是调整了所需经费的优先顺序并取消了信息技术、工程、用品和库存管

理课程。 

 差异 

设施和基础设施 640.7 10.6% 
 

15. 本项下的差异为 640 700 美元，主要是因为：(a) 由于支助团人员迁入数目

较少的设施，导致购置和安装防碎裂薄膜、加固安全屏障和车辆路障、维修服务

和用品、安全服务、发电机零部件和用品所需的经费减少；(b) 移交东帝汶政府

的房舍的实际翻修费用较低，取消了污水处理厂和变压器安装工程项目，以及使

用了现有文具、办公和维修用品库存，但由于发电机燃料费用增加 25％（每公升

0.50 美元，预算为 0.40 美元）以及在向东帝汶政府移交主要供水点后购置水泵

而部分抵消。 

 差异 

陆运 325.8 13.9% 
 

16. 本项下的未用余额为 325 800 美元，主要是因为车辆已到了有用经济年限并

且不适于转给其他特派团或捐赠而拆卸，致使零部件费用减少。 

 差异 

空运 954.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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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本项下的差异为 954 000 美元，主要是因为经东帝汶政府准许使用科摩罗机

场后无需缴纳多数服务费用，支助团直升机机队飞行时数减少（实际 1 659 小时，

计划 2 932 小时）导致航空燃料消耗减少，致使空运服务所需费用减少。所需经

费虽减少，但因固定翼飞机飞行时数超出计划（实际 1 954 小时，计划 1 130 小

时）致使其租赁和运行支出增加而部分抵消。 

 差异 

通信 428.2 19.9% 

 

18. 本项下的未用余额为 428 200 美元，主要原因是零部件所需经费减少，因为

通信设备在有用经济年限到期后注销并拆卸，而且支助团全球转发器租金减少，

致使商业通信实际支出减少。 

 差异 

信息技术 164.6 30.2% 

 

19. 本项下的差异为 164 600 美元，主要是因为支助团在全球制造商支助合同中

所占的维和特派团所用软件和设备份额减少，致使信息技术服务所需费用减少，

但由于购置数码扫描器用于对重罪证人证词进行归档以及购置五台膝上型计算

机用于替换旧机而部分抵消。 

 差异 

医疗 (75.6) (22.4%) 

 

20. 本项下所需经费增加 75 600 美元，是因为为军事外科和创伤小队购置计划

外手术和消毒设备并为一支特遣队购置医疗用品。 

 差异 

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 687.5 33.0% 

 

21. 本项下的差异为 687 500 美元，主要是因为：(a) 由于东帝汶没有布雷区而

取消了探雷和排雷事务经费，军事特遣队清理了射击场的未爆炸物；(b) 运往意

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设备件数减少，致使一般保费和运费的实际费用

降低，但因复印机租金高于预算经费而部分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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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22. 就东帝汶支助团经费筹措问题而言，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决定会员国应放弃各自在 2005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其他收入中应分

得的份额，计 13 171 400 美元，以及在 2005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未支配余额

3 604 500 中应分得的份额，计 870 500 美元，而将其用于支付联合国当前和今

后离职后健康保险的费用； 

 (b) 决定如何处理2005年6月30日终了期间未支配余额中剩余的2 734 000

美元。 

 

 


